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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鲁工大校字〔2019〕29 号

关于印发《齐鲁工业大学（山东省科学院）

行政办公用房使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单位：

《齐鲁工业大学（山东省科学院）行政办公用房使用管理

办法》已经校（院）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齐鲁工业大学（山东省科学院）

2019 年 4 月 4 日

齐鲁工业大学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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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鲁工业大学（山东省科学院）

行政办公用房使用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校（院）行政办公用房管理，严格按照上

级规定配备和使用标准进行合理配置，提高行政办公用房的使

用效益和管理水平，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《关

于印发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的通知》（发改投资〔2014〕

2674 号）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停止

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》（中办发〔2013〕17 号）、

山东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认真贯彻实施《山东省党政机关办

公用房管理办法》（鲁事管办发）〔2018〕95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

结合我校（院）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配置原则

（一）定额配置。普通办公用房，依法合规，均按照上级

有关规定统一定额配置，特殊办公用房单独申请，按规定和具

体使用要求配置。

（二）资源共享。机关部门能够共用的接待室、会议室、

活动室等房屋资源，学校（科学院）统一设置，统一调度使用，

资源共享。

（三）相对集中。通过调整配置，使各部门、单位办公区

域相对集中，以利于提高办公效率。

第三条 行政办公用房的配置标准

（一）行政办公用房的分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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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普通办公用房。指校（院）领导、机关部门、教学单位、

直属单位、后勤实体、其他服务单位等行政办公用房。

2.特殊办公用房。指各部门、单位因特殊工作需要的办公

用房。如机要室、保密室、档案室、资料室、展览室、机房、

试卷库、会议室、师生流量大的办公室等辅助办公用房。

（二）行政办公用房的配置标准

1.普通办公用房。正厅级干部每人不超过 30 ㎡，副厅级

干部每人不超过 24 ㎡，正处级干部每人不超过 18 ㎡，副处级

干部每人不超过 12 ㎡，处级以下行政工作人员每人不超过 9

㎡。

2.特殊办公用房。根据各部门、单位的工作实际需要及办

公区域房屋结构配置，原则上每类用房仅限一处。

第四条 相关规定

（一）办公用房仅限于各单位履行工作职责使用，不准挪

作他用。行政办公用房一律不准挤占会议室、接待室、资料室

（图书室）用房、学生工作用房、特殊人才用房、教学科研及

配套服务用房等公用房屋。

（二）腾空的办公用房，由资产管理处统一管理，统一调

配使用。

（三）未经批准，不得擅自对现有房间进行改造、装修。

（四）所有工作人员，按照其主要工作职能只能配置一处

办公用房。

（五）特殊岗位需要配置单独办公用房的，由学校（科学

院）批准，按岗位要求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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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超标准占用行政办公用房，否

则将追究单位负责人和相关当事人的责任。

第五条 组织实施

资产管理处是行政办公用房的归口管理部门，党委办公室

（校院长办公室）、人事处负责协助，主要做好行政办公用房

的核定、分配、调整、清查等工作；后勤保障处负责房屋维护、

修缮、物业管理等工作；各使用单位负责房屋日常管理及消防

安全等工作。

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面积指房间使用面积。

第七条 本办法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
第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其他有关行政办公用

房相关使用和管理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照本办法执行。

齐鲁工业大学（山东省科学院）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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